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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丰县新时期精准扶贫
驻镇工作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

设立新丰县驻镇扶贫工作组，实时推进新时期精准扶贫工作

的需要，也是联系群众，增进干群关系的必然要求。依据我县实

际，制定《新丰县新时期精准扶贫驻镇工作组职责和工作要求》。

一、驻镇工作组职责

驻镇工作组要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要求，在各镇党委、政府

和单位的组织领导下，与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办共同抓好各项帮扶

工作的调研摸底、制订方案、组织实施、工程监管、绩效评估等

工作，抓好帮扶工作的推进和落实。

（一）组长单位职责 1.负责该镇（街）精准扶贫工作的统

筹协调工作；2.每月月底负责召集镇（街）辖区帮扶单位驻村干

部及分管领导，共同研究解决扶贫工作中的问题、困难；3.省、

东莞市、韶关市帮扶单位领导到县、镇（街）、村调研的，原则

上由县挂镇工作组长接洽，由镇（街）负责通知工作组长；4.工

作组副组长协助组长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副组长单位职责 1.牵头召集镇（街）辖区帮扶单位服

从镇（街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统一部署，开展精准扶

贫工作；2.协调解决帮扶单位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3.

与镇（街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一起向挂扶镇的县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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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报精准扶贫工作情况；4.副组长单位协助组长单位做好相关工

作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管理。驻镇工作组成员，原则上为三年，没有特

殊情况，不得随意替换，确因身体等其它特殊情况，不适宜担任

驻镇工作组的，须经所在的镇党委核实研究，征得其派出单位同

意并提出替换人选，并上报县委组织部和县扶贫办审批。驻镇工

作组成员要严格遵守驻镇考勤和请假制度，驻镇工作组员驻镇时

间每月不少于 20 天，因公因私需离开所驻村的必须书面请假。

请假 3 天以下的，须经镇党委书记同意。请假 3 天以上的，属于

病假类，或者因公外出（如招商引资、学习等）涉及工作类的，

须报镇党委批准，县组织部、县扶贫办备案；属于休假、年假类

的，镇党委报县组织部、县扶贫办批准。

（二）严守纪律。驻镇工作组成员要自觉遵守各项廉洁纪律，

做到“四个不准”，即：不准收受驻点群众的任何财物，不准接受

基层单位的宴请，不准在驻点镇村报销应由个人或者帮扶单位支

付的任何费用，不准挪用帮扶资金。

（三）强化保障。驻镇工作组队员在驻镇期间，原单位的有

关待遇保持不变，驻镇发生的食宿、交通、差旅补贴等费用，由

原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销。各挂扶单位至少每季度一次到镇

看望、慰问本单位派出的驻镇工作组队员，关心驻镇工作组队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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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身体健康，定期安排体检，办理任职期间人身意外保险，积极

帮助驻镇工作组队员及其家庭解决实际困难，确保驻镇工作组队

员扎根农村，安心工作。

（四）落实激励。驻镇期满后，表现优秀的要优先提拔使用。

对驻镇工作纪律涣散、推动不力、成效不明显的个人，要在全县

范围内进行通报，限期整改；对未能按要求完成任务或造成重大

不良影响的个人，要依党纪政纪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追责。


